关于XXXX年度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申请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资质认定评审结果及相关问题的通知

参加评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根据《关于印发<鼓励职业中介机构开展公共就业服务的职业介绍补贴试行办法>的通知》（京人社办发[2009]113号）文件规定，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初审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复审，现将评审结果及相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通过评审获得XXXX年度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资质认定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单如下：
（一）北京XXXXX有限公司
（二）北京XXXXX交流服务中心
（三）.......
二、获得资质认定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可以在XXXX年XX月XX日至XXXX年XX月XX日期间，开展提供免费职业介绍等公共就业服务相关业务，并以本通知作为申请职业介绍补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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